
互联网个人用户注册/变更申请表 档案编号：

申

请

人

信

息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

明名称

号码

号码

手机号

码
电子信箱

邮寄地

址
邮政编码

申请

事项

□用户注册

用户变更

□密码重置 □取消用户 □暂停用户 □恢复用户

□绑定非本人机动车____________□解绑非本人机动车________________□变更手

机号码_______________□互联网注册用户转窗口注册用户

服

务

协

议

申请人在使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平台（网站域名：xx.122.gov.cn，

以下简称互联网平台）提供的各项服务之前，应仔细阅读并同意本协议。

1、申请人提交注册申请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用户注册申请信息审

核。

2、审核通过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为申请人创建一个全国唯一的互联网平台个人用户账号，并通过

手机短信方式，将用户账号名称、密码发至申请人手机号码。申请人可以通过该用户账号登录互联网平台，获

取已绑定机动车和驾驶证信息查询、告知和交通管理业务办理等服务。

3、申请人的本地机动车和驾驶证将自动绑定至申请人用户账号，同时，今后申请人新增的本地机动车将自

动绑定至申请人用户账号。申请人可以通过登录互联网平台绑定/解绑本人本地/异地机动车和驾驶证。对于没

有绑定机动车、驾驶证的账号，只能通过互联网平台办理预选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驾驶人考试预约业务。

4、申请人填写的“手机号码”、“邮寄地址”和“邮政编码”信息将自动覆盖本人本地机动车和驾驶证的

“手机号码”、“邮寄地址”和“邮政编码”信息。

5、申请人应提供完整、真实、准确、有效和最新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含证件有效期）发生变更后，应

及时通过互联网平台变更。

6、申请人应保管好账号和密码。禁止赠与、借用、租用、转让或者售卖。

7、因申请人原因导致账号、密码被他人非法使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承担任何责任。因黑客原因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承担配合有关部门调查的责任。

8、鉴于网络服务的特殊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权中断或终止部分或全部的服务。

9、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尊重并保护申请人的个人隐私权。但因恶意的网络攻击等行为及其他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无法控制的情形，导致申请人隐私信息泄露的，申请人同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不承担任何责任。

10、申请人对以其账号发生的或通过其账号发生的一切活动和事件负全部法律责任。

11、互联网平台的网上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12、申请人如有违反本协议的行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有权暂停或终止申请人的账号，并保留追究法

律责任的权利。

13、本协议及其修改权、最终解释权归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拥有。

申请人同意服务协议，并对申请材料的

真实有效性负责。
申请人签字 签字日期


